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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发展和构成

袁 国 丽

财政支农周转金是各级财政部门将一部分财政支

援农业生产的资金由无偿拨款改为有偿扶持，定期回

收，周转使用的专项基金。实行周转金办法是财政支

农资金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践证明，它对支援农

村经济的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财政支农周转金的发展过程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结合兴修农田水利，改善农

业基本生产条件，北京、浙江，上海、河南等地的财

政部门将财政用于农村社队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资金，

委托给银行作为贷款发放，但不计利息，当时称之为

“小型农田水利无息贷款”。此项贷款主要用于小水

库、排灌站、灌渠、机电井等水利工程项目。虽然，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委托形式没有继续下去，但这

种做法，已是财政支农资金由无偿改为有偿的最初尝

试。进入七十年代后，湖北省财政部门为了帮助国营

农场和农村社队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进行

了财政支农周转金的试验。对国营农场，主要是把过

去事后财政消极弥补亏损，改为事先安排资金积极支

援，并明确规定有些事先支援的资金应有偿周转使

用，以期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农村社队，主要是将

支援农村人民公社投资（以后改为支援农村合作生产

组织资金）中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资金由无偿拨款改

为有偿周转使用。1974年以后，湖南、辽宁等地的一

些财政部门也先后将支援发展经济作物的无偿资金改

为有偿周转的形式使用。当时，对一些地方财政部门

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所作的改革试验，有些人持不同

意见。主要认为，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历

来都是无偿的。实行周转金办法，改变了财政资金的

性质，形成了独立于银行之外的又一信用渠道，不利

于体现国家财政的扶助政策。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
一些地方财政部门并未全面推行这种办法。到了七十

年代后期，进行周转金试验的地方，在支持和促进农

业生产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提高

了农财工作管理水平，用活了财政支农资金，缓解了

发展农业与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并逐步形成了一笔

能够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加以 使用的周转基

金。由此，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开始试

行周转金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财务管理工作加

快了改革的步伐。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

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财政部对支农周转金办法作了充

分的肯定，并于1981年11月颁发了《关于加强财政支

农周转金使用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明确了财政

支援农村社队发展生产的周转金的性质、来源、主要

支持对象以及发放使用的原则，并规定财政支援社队

的周转金应由财政部门主管等。这个通知一经颁发，

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部

门，全面推广了财政支农周转金办法，并都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此后，为了指导各地进

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农周转金的管理，推动这项工作不

断完善，财政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1982年12月，财

政部印发了《 财政支农周转金会计核算办法（试行草

案）》的通知，规定了财政支农周转金统一的会计核

算办法，统一的会计科目，统一的会计帐册和报表

等。1984年 6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财政支农周转

金存款开户问题的补充通知》。明文规定，今后财政

支农周转金的发放和回收可由财政机关农业财务单位

在农业银行开立专户；财政支农周转金的会计拨款事

务，也由财政机关农业财务单位直接办理；有关财政

支农周转金的发放回收情况，由财政机关的农业财务

单位向财政总会计定期提供有关报表。1985年 4月，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

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财

政支农周转金主要应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发放和回

收，并与借用周转金者签订借款合同；资金借用对象

应是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乡镇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国营农林牧渔企、事业单位，以及专业户和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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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力的贫困户等：发放的项目一般应是自然资源较

好、投资较少、见效较快、有直接经济效益，开始举

办时资金确有困难的项目；回收期限原则上不要超过

五年，一般不要超过三年。为了提高周转金回收率，

通知还强调了周转金的发放原则、管理制度和回收奖

罚办法等。1985年 5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中央财

政支农周转金使用管理的几项暂行规定》的通知，正

式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能够灵活调动，重点使用的中央

级财政支农周转金。

1986年 6月，财政部在江苏省无锡市专门召开了

全国财政支农周转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交

流了多年来实行财政支农周转金办法的工作成效和经

验；讨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周转金管理的措施；

根据许多地方财政部门清理以前年度财政支农周转金

的情况，讨论修改了《关于沉淀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处

理的意见》；鉴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周转金工作的发

展，对1982年制定的《 财政支农周转金会计核算办法

（试行草案）》 ，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还研究和

探讨了财政支农周转金的考核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等。
总之，财政支农周转金办法从萌芽、试验，到全

面铺开、不断完善，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实践证明，

这个办法作为财政支农资金分配使用中的一项重大改

革，方向是正确的。

二、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构成

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构成内容比较广泛，但基本上

可以按照财政支农周转金的管理形式、预算级次和资

金用途进行分类。

（一）从管理形式上讲，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构成

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财政部门主管的周转金，二是财

政部门授权主管部门代管和借给主管部门使用的周转

金。
财政部门主管的周转金是指各级财政部门自行发

放、自行回收、专户储存、周转使用的资金。
财政部门授权主管部门代管和借给主管部门使用

的周转金是指财政部门借给主管部门一部分资金，但

没签订借款合同，仅授权主管部门发放、回收管理的

周转金，以及财政部门经过签订借款合同借给主管部

门由主管部门发放、回收、到期归还财政的周转金。
如，借给林业部门开展以种植、养殖和小型加工为主

的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周转金，中幼林抚育试点的

周转金，以及借给其它一些农口主管部门的事 业 单

位开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方面的周转金等。但是，
不论是授权主管部门代管，还是借给主管部门使用的

周转金，均属于财政资金，财政部门拥有资金的所有

权。授权主管部门代管和借给主管部门使用，其目的

是为了调动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共同发展农业事业，

不存在资金所有权的转移问题。

（二）从预算级次上讲。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构成

包括中央级、省级、地区（市）级、县级、乡级等五

个级次的周转金。中央级周转金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

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以及借给中央农口各主管业务部和

地方财政厅（局）收回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主要用于

支持科研和技术推广、发展多种经营及其他农村商品

生产项目。省级周转金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动财

力安排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以及借给所属地区（市）和

县财政局收回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户、科技户从事开发性商品生产

和服务性的项目；新建乡镇企业的设备购置和老乡镇

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实行调整转产，开展技

术革新，挖潜改造，增加适销对路产品的项目；国营

农林牧渔企、事业单位开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综

合利用的项目。地区（市）级周转金是地区（市）机

动财力安排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以及借给所属县财政局

和具体受援者收回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县级周转金是

县机动财力安排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以及借给具体受援

者收回的财政支农周转金。乡级周转金是县级周转金

借给乡级收回后分成的部分以及分成的部分再借给具

体受援者使用收回的财政支农周转金。地、县、乡三级

周转金的使用，主要根据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制订的管理办法并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安排支持项目。

（三）从资金用途上讲，财政支农周转金的构成

包括支援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支援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资金，以及支援为农业生产

服务的各种组织的资金。具体来讲：一是支援农村合

作生产组织的周转金。包括用于种植业、养殖业、农

副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等方面的周转金。二是支援

农业企、事业单位发展多种经营、开展综合利用的周

转金。包括农业企业亏损退库转作发展多种经营的周

转金，农业“三场”、林场苗圃、渔种场和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等的周转金。三是支援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

件的周转金。包括小型农田水利、打井、喷灌、滴灌

等方面的周转金。四是支援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周转

金。包括速生丰产林建设、防灾保畜 等 方面的周转

金。五是支援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 各种组

织的周转金。包括用以支持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

广以及植保，防疫、运输等服务组织方面的周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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